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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22]第 ZF31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贵所《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

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20162 号）收悉，我们按照贵所的

要求对落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现逐条进行说明，具体回复如下： 

 

一、关于问询函问题“2.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申请人净利润分别为-3.03

亿元、1.04 亿元、3182 万元、-1098 万元，波动较大。请申请人补充说明：（1）

量化分析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差异的原因；（2）研发费用大幅下降

的原因，并结合各主要产品类别中直接人工费用变化情况，说明研发人员转生

产具体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量化分析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差异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 -23.35 7,051.28 1,425.41 2,585.33 

净利润 -1,098.29 3,182.21 10,444.63 -30,348.06 

差额 1,074.94 3,869.07 -9,019.22 32,933.39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各期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存

在一定差异，主要是因为发生非付现成本费用（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存货的变动、经营性应收项目和经营性应付项

目的变动所引起。 

各年度具体调整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净利润 -1,098.29 3,182.21 10,444.63 -30,348.06 

加：本期计提的信用减值准备 41.70 -517.54 283.02 20,350.96 

加：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7.94 335.34 503.37 10,4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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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加：本期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 152.45 597.25 671.53 1,111.62 

加：本期计提的使用权资产折旧 - 50.07 - 342.08 

加：本期计提的无形资产摊销 37.43 151.17 142.90 - 

加：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的损失 
- -22.58 -6.29 170.81 

加：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0.11 1.03 2.97 0.34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 - 24.25 10,563.02 

加：财务费用 76.35 525.19 768.40 1,310.11 

加：投资损失 - -11.47 - - 

加：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106.30 -159.49 -6,010.49 557.27 

加：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 - -3.64 -1,841.80 

加：存货的减少 -791.44 3,513.65 -4,631.88 10,762.56 

加：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2,080.15 -2,243.93 -3,599.68 -14,963.93 

加：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1,162.74 -2,330.24 2,048.43 -3,821.16 

加：其他 526.69 3,980.61 787.88 -2,069.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5 7,051.28 1,425.41 2,585.33 

1、2022 年 1-3 月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原因 

2022年 1-3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于净利润 1,074.94万元，

主要原因如下： 

（1）本期股权激励确认 554.97 万元管理费用，导致净利润相应减少，而未

形成相应的经营性现金流出。 

（2）2022 年 3 月末，公司存货增加 791.44 万元，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反复，

公司订单无法正常发货所致。 

（3）2022 年 3 月，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2,080.15 万元，主要是公司本

期收回前期应收账款所致。 

（4）2022 年 3 月，公司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1,162.74 万元，主要是公司支

付前期采购货款所致。 

 

2、2021 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原因 

2021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于净利润 3,869.07 万元，

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 2021 年度实施股权激励，确认 3,953.51 万元股份支付，导致本期

实现的损益中有 3,953.51 万元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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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末，公司存货减少 3,513.65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订单量较 2020

年有所减少，公司减少了备货库存量。 

（3）2021 年，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2,243.93 万元，主要是扣除 2020

年口罩机业务影响后，公司 2021 年非标机业务收入增加，非标准机业务主要客

户昆山联滔、群光科技、赛尔康等下游企业在接收公司交付的设备并验收后，需

与公司对账完毕并收到公司开具的发票后，在公司信用期内进行付款，耗用时间

相对较长，因此导致期末应收账款增加。 

（4）2021 年，公司经营性应付项目减少 2,330.24 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预

收款项减少所致。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市场上对口罩机的需求量较大，部

分口罩机采取全额预收的形式进行销售，2021 年由于新冠疫情得到相应控制，

市场上对于口罩机的需求减少，导致对应的预收下降。 

 

3、2020 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原因 

2020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小于净利润 9,019.22 万元，

主要原因如下： 

（1）2020 年远洋翔瑞已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根据企业会计的相关规定，

确认对远洋投资预计损失对应的递延所得税 5,857.50 万元，导致 2020 年实现的

损益中有 5,857.50 万元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入。 

（2）2020 年末，公司存货增加 4,631.88 万元，主要系 2020 年末发出给客

户但尚未验收确认收入的发出商品和待售的产成品增加所致。 

（3）2020 年，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3,599.68 万元，主要系剔除远洋翔

瑞影响后，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增加，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导致

期末应收账款增加。 

（4）2020 年，公司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 2,048.43 万元，主要是由于 2020

年度公司采购增加，导致期末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4、2019 年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原因 

2019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于净利润 32,933.39 万元，

主要系 2019 年 11 月，公司对远洋翔瑞失去控制，并且因远洋翔瑞资产减值及出

表等事项形成较高金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对

公司 2019 年净利润影响较大，该些事项导致净利润减少，但未形成相应的经营

性现金流出所致。具体而言： 

（1）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商誉减值准

备合计减少净利润 30,812.30 万元，导致本期实现的损益中有 30,812.30 万元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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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经营性现金流出。 

A、2019 年，公司共计提 20,350.96 万元信用减值损失，主要系 2019 年 10

月末，远洋翔瑞存在大额逾期的应收款项，公司对远洋翔瑞经营情况明显异常客

户的应收款项单项计提了坏账准备，对于正常经营的客户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合计计提 13,685.90 万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和 3,434.57 万元长期

应收款坏账损失。此外，由于远洋翔瑞自 2019 年 11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公司对远洋翔瑞的应收债权按照公司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526.22 万元。 

B、2019 年末，公司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

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提 3,529.99 万元，主要系对于远洋翔瑞退货部分

的设备计提所致。由于远洋翔瑞专利权减值和远洋翔瑞进入破产程序，公司 2019

年度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238.11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693.24 万元。 

（2）2019 年度公司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0,563.02 万元，导致本期实现

的损益中有 10,563.02 万元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出。由于远洋翔瑞在 2019 年末已

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公司基于龚伦勇和彭君的财务状况及二人所持远洋翔瑞股权

的公允价值，预计无法收到龚伦勇和彭君的业绩补偿款，因此对交易性金融资产

确认 9,850.86 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对远洋翔瑞股权投资确认 712.16 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2019 年末存货减少 10,762.56 万元，主要系 2019 年 11 月起公司不再

将远洋翔瑞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存货余

额不包括远洋翔瑞的存货余额所致。 

（4）2019 年，公司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 14,963.93 万元，主要是远洋翔瑞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公司应收远洋翔瑞的债权在 2019 年末无法进行合并抵消所

致。 

 

综上所述，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研发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并结合各主要产品类别中直接人工费用变化

情况，说明研发人员转生产具体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1、研发费用大幅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3,406.41 万元、1,414.47 万元、1,415.74 万

元及 242.61 万元。2020 年度，公司研发费用较 2019 年度减少 1,991.94 万元，主

要系公司自 2019 年 11 月起对远洋翔瑞失去控制，不再将远洋翔瑞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但公司 2019 年度的研发费用中包含远洋翔瑞 2019 年 1-10 月的研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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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如剔除远洋翔瑞相关事项对研发费用的影响，则 2019 年公司研发费用将

调整为 2,111.76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明细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模拟） 

直接投入 152.30 1,223.23 1,157.08 1,903.55 

折旧费用 18.25 11.20 12.72 23.68 

无形资产摊销 22.49 94.42 95.92 98.08 

其他 49.56 86.89 148.75 86.45 

合计 242.61 1,415.74 1,414.47 2,111.76 

营业收入 3,416.30 34,389.19 36,376.59 31,237.52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7.10% 4.12% 3.89% 6.76% 

注：表格中 2019 年度数据为剔除远洋翔瑞影响后的模拟数据。 

根据上表，公司 2021 年度研发费用相对 2020 年度变动较小。剔除远洋翔瑞

影响后，公司 2020 年度研发费用较 2019 年度研发费用下降 697.30 万元，主要

系公司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为 459.29万元，较 2019年度下降 429.04万元所致。

公司主要业务是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生产绕线机等产品，因此需要研发人员投

入研制设计图纸的生产环节中。同时，由于部分机器在制造过程中需要修改设计

图，导致该生产环节也会引入研发人员对原有涉及图纸进行修改或变更。2020

年，公司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降低，一方面系 2020 年公司生产订单较 2019

年增加，同时公司主要产品的定制化程度逐步提高。上述事项使得研发人员需要

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研制设计图纸以及对现有图纸进行变更和修改设计的工

作量增加，因此研发人员投入产品设计等生产环节的工时增加，导致研究开发的

工时相应减少，因此 2020 年度研发费用中人员职工薪酬下降较多；另一方面系

由于疫情减免社保优惠政策，公司 2020 年度分配到研发投入的社保公积金支出

较 2019 年度减少。 

 

2、结合各主要产品类别中直接人工费用变化情况，说明研发人员转生产具

体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1）结合公司各主要产品类别中直接人工费用变化情况，说明研发人员转

生产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剔除远洋翔瑞精雕机产品影响后，公司各类主要产品贡献的主营

业务收入及直接人工费用成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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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直接人工 占比 营业收入 直接人工 占比 

标准机 494.17 64.79 13.11% 3,170.40 260.46 8.22% 

非标准机 2,208.82 275.24 12.46% 23,126.84 2,134.57 9.23% 

特殊机 - - - 1,661.47 160.30 9.65% 

其他主营业务 649.78 126.80 19.51% 5,640.81 322.44 5.72% 

合计 3,352.76 466.83 13.92% 33,599.52 2,877.77 8.56%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直接人工 占比 营业收入 直接人工 占比 

标准机 1,486.72 193.57 13.02% 2,331.93 256.46 11.00% 

非标准机 16,697.74 1,362.59 8.16% 22,182.86 1,516.61 6.84% 

特殊机 12,068.49 1,045.34 8.66% 2,969.94 351.38 11.83% 

其他主营业务 5,867.62 236.53 4.03% 3,298.82 27.09 0.82% 

合计 36,120.57 2,838.04 7.86% 30,783.55 2,151.54 6.99% 

注：表格中 2019 年度数据为剔除远洋翔瑞精雕机产品后的数据。 

根据上表，在公司各类主要产品中，非标准机的直接人工成本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在报告期内逐步增长；标准机的直接人工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 2020 年

上升，但 2021 年有所降低；特殊机的直接人工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 2020

年下降，但 2021 年有所增加。整体而言，公司各类主要产品的直接人工成本合

计值占营业收入合计值的比重在报告期内呈现上升态势。 

报告期内，剔除远洋翔瑞相关影响后，发行人研发人员的人员数量、研发工

时、生产工时、总工时及研发人员研发工时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研发人数（人） 132 104 77 82 

研发工时（小时） 7,755.00 60,554.00 58,127.00 84,837.45 

生产工时（小时） 56,781.69 109,467.69 78,467.58 71,614.98 

总工时（小时） 64,536.69 170,021.69 136,594.58 156,452.43 

研发工时占总工时的比重 12.02% 35.62% 42.55% 54.23% 

生产工时占总工时的比重 87.98% 64.38% 57.45% 45.77% 

公司研发人员同时兼顾研发和生产设计工作，在研发任务完成后，则参与公

司产品的生产设计工作。根据上表，公司研发人员投入生产活动的工时比重逐步

增加，投入研发环节的工时逐步下降，与公司主要产品的直接人工成本合计值占

营业收入合计值的比重变化趋势相对一致。2022 年一季度，公司主要研发项目

处于初期立项阶段，因此，公司研发人员参与研发工作较少，并投入较多工时到

公司生产设计环节，导致生产工时占总工时的比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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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公司对研发业务及财务核算流程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公司研发人员每

月每人分别填写研发项目工时与生产工时，公司根据工时记录将对应的薪酬等支

出分配至研发费用与生产成本。根据工时填报与审批流程，研发部门工时管理主

要流程如下： 

A、人事部门每月提供研发部门的人员名单； 

B、每月申报工时的时点，研发人员填写工时（填写信息包括研发项目名称、

工时数、产品设计工时数等）； 

C、工时填报结束后，由研发部门主管审核待审批的工时； 

D、财务部门财务核算会计，收到经审批的研发部门人员工时汇总数，并根

据相关信息对费用进行归集与分配。 

公司依据以上活动划分标准，严格划分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对应的相关成本

费用的归集、核算，相关会计处理准确。 

综上所述，公司 2020 年度研发费用下降较多，一方面系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起对远洋翔瑞失去控制，不再将远洋翔瑞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另一方面系

公司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较 2019 年度下降所致。公司依据研发和生产活动划

分标准，严格划分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对应的相关成本费用的归集、核算，相关

会计处理准确。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我们对上述事项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公司报告期内的现金流量表，对报告期各期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

量与净利润差异进行分析； 

2、获取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明细表、研发工时及生产工时汇总表；检查

并分析研发人员职工薪酬归集、研发人员薪酬在生产成本及研发费用中划分的准

确性、研发人员与其他人员划分的准确性、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变动的原因； 

3、访谈公司研发部门负责人，了解公司研发人员投入生产环节的原因以及

投入生产环节工时逐年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同时获取查阅公司研发管理的相关

制度。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存在差异具有合理性；

研发费用大幅下降，研发人员转生产情况，与我们审计过程中了解的相关情况基

本一致，在所有重大方面，与研发人员人工费用相关的会计处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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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问询函问题“3.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申请人多次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请申请人补充说

明相关监管措施后续整改是否到位，相关内控机制是否健全有效。请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相关监管措施后续整改是否到位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3 月，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存在多次被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

形，涉及事项及公司整改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发函单位 函件出具时间 函件名称 针对事项 整改情况 

1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19.06.10 

《监管关注函》（浙证监公司

字[2019]74 号） 

针对龚伦勇、彭君均未向公司偿付业绩补偿款的事项，要求公

司积极采取措施，督促龚伦勇、彭君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切实保障公司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公司提交书面

报告说明目前已采取的措施及未来的具体计划。 

公司继续敦促龚伦勇、彭君积极履行相关协

议内容，要求赔偿义务人继续履行《股权收

购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

并积极有序地推进相关工作开展。 

2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19.11.14 

《监管关注函》（浙证监公司

字[2019]183 号） 

针对龚伦勇、彭君尚未履行补偿义务的事项，要求公司积极采

取措施，督促龚伦勇、彭君尽快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切实保障

公司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公司提交书面报告说明

对上述事项已采取的措施及下一步具体计划。 

公司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

仲裁申请，请求龚伦勇先生及彭君女士向公

司支付业绩补偿款以及逾期违约金。 

3 深交所 2020.01.06 

《关于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

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 

1、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三季度报告存在会计差错；2、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与半年度报告存在较大差异且未及时修正；

3、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主要为远洋翔瑞 2019 年 4 月至 6 月

相关诉讼）。 

公司已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学习，吸取经验教

训，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4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0.02.26 

《关于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

监管函〔2020〕第 24 号） 

公司在首次回复投资者提问时，未能客观、真实、准确地介绍

和反映相关产品的实际情况。 

公司已组织相关责任人进行培训学习，吸取

经验教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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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函单位 函件出具时间 函件名称 针对事项 整改情况 

5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20.02.28 

《关于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

具 警 示 函 措 施 的 决 定 》

（[2020]9 号）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用防护口罩生产线相关问题时，未能

客观、真实、准确地介绍和反映相关产品的实际情况。 

公司已组织相关责任人进行培训学习，吸取

经验教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6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20.06.05 

《关于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

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2020]34 号） 

1、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与半年度报告存在较大差异且未及

时修正； 

2、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主要为远洋翔瑞 2019 年 4 月至 6 月相

关诉讼）。 

公司深刻认识到了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

内部控制及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将持续自查，完善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加强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对接，进一步规

范财务核算体系；全方位开展流程管理体系

优化和提升，优化信息系统与业务流程的衔

接；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与执行，强化内

部控制监督检查。 

7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0.06.22 

《关于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

监管函〔2020〕第 97 号）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中预计的净利润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净利润差异较大，且业绩预告修正不及时。 

公司深刻认识到了在财务管理、会计核算、

内部控制及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将持续自查，完善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加强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对接，进一步规

范财务核算体系；全方位开展流程管理体系

优化和提升，优化信息系统与业务流程的衔

接；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与执行，强化内

部控制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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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函单位 函件出具时间 函件名称 针对事项 整改情况 

8 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08.19 

《关于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

监管函〔2021〕第 121 号） 

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调减 2019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29.11 万元，占更正后 2019 年度

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8.94%；调增 2020 年度净利润 1,929.11

万元，占更正后 2020 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为 18.41%。 

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

制管理，提高财务核算水平和日常信息披露

质量，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组织和督促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化风险责任意识，不断

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9 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 2021.11.29 

《关于对浙江田中精机股份

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

具 警 示 函 措 施 的 决 定 》

（[2021]113 号） 

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的股权

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等进

行会计差错更正，上述行为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

制管理，提高财务核算水平和日常信息披露

质量，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组织和督促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化风险责任意识，不断

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因信息披露不及时、业绩预报差异较大且未及时修正、会计差错更正等原因出现被浙江证监

局出具监管关注函、警示函以及被深交所出具监管函、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情形。公司出现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系相关工作人

员对于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要求学习认识不够，信息披露工作不扎实导致，涉及远洋翔瑞相关事项系由公司已离任董事及关联

人未能履行个人承诺导致，涉及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主要是由于远洋翔瑞相关事项所致。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公司及时整改，

后续相关监管机构未对公司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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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内控机制是否健全有效 

在整体内部控制上，公司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相关监管要求，按内部控制五项基本要

素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系统与沟通、内部监督等要求，建立

健全和补充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公司制订了公司章程，修订完善了“三会”运

作的一系列制度，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

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公司治理框架。结合各项业

务特点和内控要求，公司设置了内部机构，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报告期内，各

层各级按规定的职责和授权执行业务。同时，公司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特点，按照

权责明确、结构合理等原则，建立了内部控制机制，健全了内部运行机制。 

最近三年，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执行的自我评价情况如下：2019 年度，

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但报告期内存在对子公司失去控制的缺

陷。公司在除上述事项外的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较为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在所有

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 

根据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公司应当至少每两年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一次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20 年、2021

年，立信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均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鉴证意见为：

田中精机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受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主要是

因信息披露不及时、业绩预报差异较大且未及时修正、会计差错更正等原因所导

致，公司已采取有效措施完成整改，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报告期内收到的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深交所的自律监管

措施和纪律处分文件； 

2、查阅公司报告期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各项公司治理制度文件、“三会”会

议记录、整改报告等相关文件，并向公司了解整改措施及相关落实情况； 

3、查阅公司报告期内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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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针对报告期内受到的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监

管措施，已采取有效措施完成整改。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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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

落实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签字注册会计师：     _____________       

孙  峰 

 

 

 

                     _____________       

吕爱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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